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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第第第第一一一一節節節節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一、 地震災害發生時，災民於不同的避難期，會出現不同的不同生、心理

需求以及避難行為。強烈地震發生後，造成重大的災害時，災民之心

理上必定產生極大的恐慌，首先是緊急逃生避難，然後定會經過救助

傷亡者、滅火、避難、復舊、復興等階段。 

二、 震災發生後，避難生活空間機能與設施的預先設置與災民之避難行為

有著密切之影響，其不僅關係著避難場所的生活需求，同時亦可減少

震災帶來的心理恐慌。 

三、 避難場所對於不同避難時期提供的機能、需求是非常重要的，震災當

時避難者空間的預先指定與設施的預先設置，例如：帳篷區、盥洗設

施、救援物資如供給水或食物之儲存、災情和政府施政資訊的提供、

避難者對外連絡的提供、救護設施…，皆影響震災發生後災民在避難

場所的避難行為與生活。 

四、 由訪談中可得知，遭遇地震災害時，避難的時期對於災民的生活行為

有一定的影響，特別是當需要長期避難時，災民因心中放不下對於家

園的擔心，大多不想離家太遠，以便就近關心家中狀況。亦隨著避難

天數的增加，若是無完善的資訊網絡，恐造成災民心中更大的恐慌以

及對於未來的不確定感，並足以影響災民的避難行為與心理。 

五、 由研究中發現，雖然台灣對於防災公園之劃設多取經於日本之經驗，

但與日本現有的防災公園空間、設施相較之後，卻可很明顯的發現台

灣的防災公園規劃，依然還有很大的改善與進步空間。 

六、 防災公園開放空間的機能若是規劃完善，對於突發性之災害的避難生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163

活富有極大幫助與重要性，特別是 1 公頃以上與 10 公頃以上，具有

一定規模之公園空間，若能事先針對不同的避難階段於公園內建立完

善良好的避難生活機能設施，並清楚的劃設出對應空間，不但能提供

災民避難的需求，亦能幫助各地政府單位更有效率的管理，由此可看

出公園避難空間對於震災之重要性。 

七、 台北市信義區與大安區經由檢討，很明顯的可以發現其不論是對於第

二階段的臨時避難空間，或者是第三階段的短期避難空間，避防災難

面積依然有不敷使用的狀況。 

八、 由於 921 大地震發生時，台灣尚未興起規劃防災公園之觀念，因此當

時的公園並無任何相關防災、避難之設計與規劃。而經歷了十年的改

善與檢討，十年後的今天，雖然國內興起了都市防災的觀念，但是對

於防災公園內的相關規劃，依然有不足之處。雖設立防災公園，並劃

設設了相關的對應避難空間，但是對於避難空間的對應設施，卻是仍

然不足，特別是缺乏各項預留管線的設置，使得無法與避難對應空間

相得益彰，發揮效用。 

九、 目前政府單位雖致力於都市防災之推廣，但是對於相關防災之資料與

訊息，並不夠完整與透明，顯現出其管理機制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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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一、 以台灣而言，公園體制以鄰里公園數量最多，以台北市而言，鄰里

公園與其周遭之開放空間整併為防災避難空間體系，並且加強公園

內之基本防災機能設施規劃，將有助於我國防災避難空間建設之效

用。 

二、 目前台北市的防災公園，並未具備一定水準的避難空間與對應機能

設施之規劃，今後應在都市防災避難空間系統規劃之下，被指定做

為避難公園者，應將公園目前之配置轉換成可做避難得場所，並配

合避難生活必需之設施的施作。 

三、 現有之防災公園除了地面避難設施之建置之外，亦須加強下管線設

施之鋪設，例如地下貯水槽、生活給水、浴廁等預埋管線和施作化

糞池…等，以便供緊急時，供做避難者之生活使用。 

四、 指定臨時和短期避難的公園，並規劃其空間和設計設施，目前台灣

的大小公園裡幾乎全部是樹木和各種設施，沒有大的空地可供避難

避難生活使用，今後應考慮防救災和避難之機能，從新規劃和施工，

以達到休憩兼防救災避難機能。 

五、 研究建立一套防災公園避難場所的空間和設施管理維護機制，訂定

各項管理機制與權屬，讓防災公園空間在平時和避難時，由權責之

單位來負責管理和維護。而避難場所的設施，例如：最基本的供水

之耐震貯水槽和井水的維護，該由誰來負責，經費由誰來編列等的

一套管理維護機制的建立是絕對必要，否則沒人或疏於管理維護，

遇到災害有避難時，有可能空間難以使用，設施無法運作。 

六、 建議政府機關對於防災的相關資料與訊息，應該提供更加完善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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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機制與查詢系統，提供後續研究之需要。 

 


